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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平等型医患关系的法律适用*

摘要：近年来，医患纠纷不断增多，处理好医患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尤为重要。针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平等型医患关

系，通过对医患双方在就医过程中行为的法律分析，指出其不仅应适用《合同法》，还要适用以对消费者特别保护为原则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才能实现医患双方实质上的平等，从而平衡医患关系，减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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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

的提高，医患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医疗纠纷也不

断增多。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一切医疗活动的基础，处理好

这种关系对于医患双方都至关重要。

一、医患关系的分类

在实践中，大部分医患关系都是以医疗合同为基础的

医疗契约关系，有的学者将之称为“引导—合作型和相互

参与型医患关系”。同时，也有因医方对患者事实上的医

疗行为而产生的医患关系。1976年，美国学者萨斯(Seaz)、

荷伦德(Hollender)根据医生和患者的地位、主动性大小，

将医患关系划分为三种类型: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

型、共同参与型。在指导—合作型医患关系与共同参与型

医患关系中，患方与医方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而且都出

于双方的自由意志缔结合同，因此本文将此两类医患关系

统称为平等型医患关系。实践中，大部分医患关系属于平

等型，被动型为例外。本文将对平等型医患关系的法律适

用进行分析。

二、平等型医患关系的法律适用

此种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医患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按照等价有偿的原则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前文的介绍

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在实行市场经济

的今天，医患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但又由于其

行业的专业性与提供产品的公共性，不能被视为完全的民

事法律关系，即在法律的适用上，不应仅仅适用《民法》。

1.平等型医患关系作为一种合同关系，应当受《合

同法》的调整

我国是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近20年来，

公民的权利义务范围逐步扩大，社会关系日益“契约化”，

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法律上已逐步形

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医疗关系也不例外。很显然，平等型医

患关系都是合同关系。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少数的患

者与医院签订了书面合同（如社区医疗服务合同、群体保

健合同等），一般情况下，医患之间并没有规范的书面合

同，但没有书面合同并不等于不存在合同关系，一个普通

的患者就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合同订立过程。

综上所述，平等型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之上的法律

关系，即其首先受《合同法》调整。

2.平等型医患关系作为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

同关系，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

“医患关系”是否属于“消费关系”，是否可以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学术界一直

存在较大的争议。一些学者持“肯定说”；一些学者持“否

定说”；还有一部分学者持“折中说”。

本文认为，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类型的

医患关系单一地讨论是否适用《消法》有失偏颇，在平等

型医患关系中，可以有条件地适用《消法》。理由如下：

(1)从现行立法看，患者是消费者。《消法》第三条规

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规定的最大特点是未就“消

费者”三字下定义，而是客观描述消费者的消费目的和消

费行为，因而具有较强的包容性。看病、治病是人们为了

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活动，与吃饭穿衣一样是基本的

生存需求。如果说吃饭穿衣是人类积极意义上维持生命个

体活力所必需的活动，那么看病吃药则是人类消极意义上

排除生命个体活力丧失并阻止个体活力衰弱的活动。二者

虽然方式不同，但目的并无二致，即都是为了健康的生活。

此外，这里的“商品”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当然更

包括药品在内；这里的“服务”显然包括医疗服务在内。因

此，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及其出售的药品都属于生活消费

的范畴，医院与患者建立的医疗合同符合消费合同的法律

特征。

(2)从现行立法来看，医院是经营者。医患关系的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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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一方是患者，一方是医院。因此，从逻辑上说，只要

能够论证患者是消费者，就足以论证医院就是经营者。依

照《消法》第三条的规定，只要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

销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的，均为《消法》意义上的经

营者。医院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自然应纳入《消法》的调

整范围。因此，只要医院对作为消费者的患者提供了医疗

服务与药品，即构成《消法》意义上的经营者，其所建立的

关系属于消费服务关系，应受《消法》的调整。

(3)我国立法实践已有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调整

范围的趋势。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调整，有人担心会对

医疗事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影响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然

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由于医患关系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

调整，医患纠纷恰恰成为阻碍医疗事业健康发展的制约

因素。由《消法》介入调整，给医疗机构以一定的压力，给

患者以一定的救济和疏通渠道，未必就会对医疗机构造成

负面的冲击，相反在市场竞争观念日益增强，患者维权意

识日益高涨的今天，继续抱残守缺，只会阻碍医疗事业的

发展，只会使医疗机构被不断增加的医患纠纷所困扰而不

能自拔。从另一方面看，在医患双方信息、技术、财产严重

不对等的条件下，患者属于明显弱势的一方，通过适当的

渠道给予患方一定的救济，并明确赋予患者应有的基本权

利，如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索赔权、接受服

务时其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的权利等，显然符合公平正义的

理念。正是为了顺应这一趋势，目前各地纷纷出现一系列

将患者作为消费者保护的法规。浙江省率先将患者纳入消

费者范畴（2000年10月29日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规定患者享

有知情权、隐私权和获得赔偿权，且2002年浙江省温州市

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首次将患者定位于消费者，并首次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解决了一起医疗纠纷；辽宁省也于

2004年8月1日实施的《辽宁省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中明

确医疗机构与患者在医疗活动中是消费关系。甘肃省也在

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甘肃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中明确将患者纳入消费者行列。各地纷纷立法将患者纳入

消费者行列，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反映了该做法在实

践中的必要性、迫切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此问题已经从

理论论证阶段逐渐开始投入实践运行，而且取得了不错的

效 果。

(4)从合同内容来看，《消法》规定的消费者权利与经

营者义务完全适用于医疗合同——患者享有消费者的权

利，医疗机构承担经营者的义务。既然医患关系适用《消

法》，患者就当然享有《消法》第2章规定的各类消费者权

利，包括：患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这是患者的首要权利，也是其

与医院缔结医疗合同的根本目的所在。医方根据《消法》

应当承担的安全义务，是指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应该符合

当时当地医学技术水准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①知情权。

患者有权知悉其购买、使用的药品或者接受的医疗服务的

真实情况。除了按照医院间的通行惯例，可以为患者的健

康而实行必要的保密外，医院和医务人员应当尊重患者的

知情权，确保患者能够掌握有关医疗状况的全面、真实、

准确的信息。此项权利已为公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所详细规定。②自主选择权。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患

者有权自主选择医疗单位接受诊疗服务与在医院提供的

合理选择范围内适度自主选择药品。③公平交易的权利。

患者在就诊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

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医院的强制交易行为。④损害

赔偿请求权。患者就诊时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损

害赔偿请求权。此项权利实为对安全权的救济手段。⑤获

得知识权。患者享有获得有关治疗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的知识的权利。⑥获得尊重权。患者在就诊时，享有其人

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⑦监督权。患者

享有对药品和医疗服务质量以及保护患者权益工作监督

的权利。

为使患者的上述权利得到兑现，医院应当忠实履行

《消法》规定的经营者义务。消费者除了享有《消法》规定

的权利，还享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民事权利（如

有关患者身体器官、疾病种类的隐私权）；医院除了履行

《消法》规定的义务，还要履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民事义务。

综上所述，平等型医患关系因其建立在平等的法律

关系之上，首先适用《民法》中的《合同法》，但是法律上

的平等并不代表实质上的平等，患方在医患关系中处于明

显的弱势，而《消法》旨在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扶正强

弱。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消法》适用的统一性还是切实

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督促医方树立外在监督之下的严谨医

疗信用，淡化当前日益加剧的医患矛盾，纠正频发医疗损

害事件的不利趋势，在平等型医患关系中适用《消法》都

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只有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调

整范围，才能在立法上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既切实维护

患者的权益，又能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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